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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_80_9C_E7_96_91_E7_c122_485371.htm 从立法角度看，“疑

罪从无”无疑是正宫娘娘，而“疑罪从轻”这个昔日皇后，

似乎已经被排挤，被打入冷宫。但是“疑罪从轻”这个老情

人，可谓风韵犹存，仍然魅力四射，司法这个故交对她时不

时会暗送秋波偷偷约会，甚至暗地里还将她扶正。而“疑罪

从无”却恰恰相反，似乎缺少市场，经常会被冷落，甚至会

被奚落，大有无地自容投井自杀之虞。 许霆利用自动取款机

故障大肆取款案，自动取款机故障促成了许霆取款成功，无

疑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盗窃案件。该案一审，对许霆以盗窃（

金融机构）罪判处无期徒刑，整个法律界像炸开的油锅议论

纷纷，社会舆论也普遍认为处罚太重。迩近，高院上层表态

对许霆处罚太重，拟对许霆以一般盗窃从轻定罪量刑，这使

许多朋友再次想起“疑罪从轻”。在最关键的时候，疑罪从

轻似乎总可以大显身手，而且往往会不负众望能扭转乾坤，

这不得不使我们对“疑罪从轻”顶礼膜拜了。有些人死了，

但他还活着。有些活着，但他已经死了。从法律层面，“疑

罪从轻”已经被排除在外，是故去的，但是迄今“疑罪从轻

”却依然活跃。而“疑罪从无”表面上是正统大房，却总是

无声无息无影无踪。而这其中肯定有奥妙。“疑罪从轻”这

个老情人让人念念不忘缘由何在，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深思。 

“疑罪从轻”有很深的历史渊源。 “疑罪”应当分为两种情

形。即为不能肯定被告人是否有罪的“罪与非罪”之“疑罪

”，以及在确定其有罪前提下的“所犯此罪还是彼罪”、罪



行轻重出现纷争之“疑罪”。遇到疑罪法官自然不能退避三

舍。根据法官不能拒绝裁判的原则，即使审理疑罪，法官也

必须明确宣告被告人受到指控的罪名是否成立，而不得在判

决书中对是否有罪作出“莫须有”之类的含混不清的结论，

这就必然导致法官采用推定的方式确定“犯罪事实不清”的

被告人是否有罪、犯何罪。由此便产生了疑罪裁判的有罪推

定和无罪推定两种截然相反的法律思想，也最后得出“疑罪

从无”、“疑罪从轻”两种结果。对“罪与非罪”之疑罪的

认定，不同历史时期的刑事诉讼思想、原则与法律规范，经

历了从“疑罪从无”到“疑罪从有”，再到“疑罪从无”的

曲折过程。对有罪前提下的“此罪还是彼罪”、罪行轻重难

以判定之疑罪的认定，也经历了从“疑罪从重”到“疑罪从

轻”的思想演进。而人类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思想，对个人

权利的重视还是漠视，直接影响着刑事诉讼制度的设废。国

乱用重典，疑罪可能从有，疑罪可能从重。治世用轻典，疑

罪可能从无，疑罪可能从轻。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人

们的价值取向越来越倾向于，对“罪与非罪”之疑罪采取“

疑罪从无”，对重罪与轻罪及罪行轻重之疑罪采取“疑罪从

轻”。 据《尚书》记载，皋陶在与帝舜的对话中已提出“罪

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的主张。该

话的意思是：对定罪量刑有疑问，就从轻处罚；对授予功勋

有疑问，只能重赏。与其错杀无辜，宁愿违背成规定法。宋

代著名文豪苏轼在其《刑赏忠厚之至论》一文中，对“罪疑

惟轻，功疑惟重”思想之原由进行了进一步探讨，他说“可

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以无罚，法之过

乎义。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刃人。故



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苏轼认为：可赏可不赏的，赏了

就过于仁了；可罚可不罚的，罚了就背离道义。过于仁仍不

失为君子，坚持正义过了头，会变得冷酷无情了。所以仁可

以过，义不能过。基于“好生之德”的民本思想而产生的“

罪疑惟轻”和“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的思想当是人类最

早的无罪推定和疑罪从轻思想的萌芽。《新序.杂事》“陶朱

公断疑案”中记载的有“疑则从去，赏疑则从与”。意思是

说，定罪与不定罪有疑问的，要去掉；赏与不赏有疑问的，

要给与，这蕴含着“疑罪从轻”的思想。通说认为，无罪推

定原则最早起源于古罗马诉讼中的“有疑，为被告人之利益

”原则，其实，在重罪与轻罪出现争议之时选择轻罪，无疑

有利于被告人，疑罪从轻与疑罪从无一样，从某种意义上讲

，都是对被告人有利的，所以该原则也蕴涵疑罪从轻之意。

这充分证明了古代统治者治理国家多有“疑罪从轻”的价值

取向。疑罪从轻思想对司法制度的历史发展无疑产生着十分

深远的影响。 “疑罪从轻”是社会矛盾调和的平衡器。 中国

正在建立和谐社会。和谐社会就要求必须不断的消化矛盾。

矛盾不可调和，矛盾不断升级，显然无助于和谐社会的建立

。但是刑事案件往往是社会一般矛盾爆发的象征。俗话说买

卖心不合。刑事案件的控方与辩方、被害人与被告人，思想

恐怕也往往不能统一。控方希望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而辩

方希望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被害人通常要求严惩被告人，

而被告人则是渴望早日重归自由。在证据既不足以确认被告

人有罪、又不足以排除其有罪嫌疑的情况下，应推定其无罪

，这就是疑罪从无原则。但是疑罪从无有时往往要使司法机

构顶着非常严峻的舆论压力。 众所周知，湖南曾经发生过一



个女教师裸死案件，一度在网络上风传，很明显，女教师死

亡不能不说与被告人姜俊武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二者在谈

恋爱，没有切实可靠的证据认定被告人姜俊武实施了强奸行

为，也没有切实可靠的证据证明女教师是被强奸致死，罪与

非罪显然出现纷争。法院遂按照《刑法》162条第3项，对被

告人姜俊武依法判决无罪，这难能可贵，只得褒扬，但是舆

论对司法的非难一度不绝于耳，产生的巨大压力可想而知，

幸而仿照美国辛普森杀妻案，对宣告无罪的被告人姜俊武判

决承担民事责任，或许会平息些“民愤”。俗话说，人命关

天，关天大事中的被害人心情难以平抚完全可以理解。但是

有的被害人，不论被告人是否有正当防卫或者防卫过当情节

，也不论被告人是否真的有罪，却是“死有理”，人一死就

闹事，就上访，非要杀人偿命。现实中的司法不可能一点都

不顾及，于是本来应当疑罪从无的案件不敢大胆作判，而是

退而求其次，疑罪从轻处理。疑罪从轻，总归给被告人判了

刑，似乎怒气冲天的被害人一方心理会平衡些。 在犯罪事实

清楚的案件，量刑出现纷争时实施疑罪从轻，更像法内用情

，往往又体现为更多的人文关怀。曾记得，崔英杰杀死城管

案件一度全民热议。由于城管粗暴执法，小贩崔英杰激愤杀

人，该案件定故意杀人可谓定性准确，事实清楚，崔英杰显

然没有任何法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情节，但是在几乎是一边

倒的轻判呼声中，崔英杰被判决死缓。法院对崔英杰的死缓

判决得到了广大老百姓拥护，事实上，就连法学界也一直给

予好评。北大法学院陈瑞华教授便赞同法院判决崔英杰死缓

，他说，“法院面对两方博弈，仍能顶住压力改判死缓，充

分体现了法院慎用死刑的态度，我很赞同。”在和谐社会，



宽严相济的大背景下，法学家发出疑罪从轻，呼应了人民的

声音。从陈瑞华教授的这番话看，法学界对“疑罪从轻”并

非恨得咬牙切齿，也绝非与“疑罪从轻”老死不相往来。对

重罪与轻罪及罪行轻重之疑罪适用疑罪从轻显然利大于弊，

法律大家只是痛恨对罪与非罪之疑罪适用疑罪从轻而已。 “

疑罪从轻”是司法无奈的选择。 “疑罪从无”无疑是个好东

西，否则不会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推崇。自资产阶级法学家贝

卡里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明确提出“任何人，在没

有作出有罪判决之前，都不能被称为罪犯”的无罪推定的思

想之后，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第9条首先以法典的形式确

立了这一原则，其表述为：“任何人在其未被宣告为犯罪之

前应被推定为无罪”。1950年签署的《欧洲保护人权与基本

自由公约》亦规定：“任何受指控犯罪的人，在未依法确定

其有罪之前，推定其无罪”。其后无罪推定原则相继载入联

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等一

系列国际公约。如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第14

条第2 项规定：“凡受刑事控告者，在依法证实其有罪之前

，应有权被视为无罪”。纵观当今世界，，无罪推定原则已

成为法治国家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基于人权保障的价

值取向，许多国家甚至将其上升为一项宪法原则。 中国

在1997年1月1日起施行的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该法

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

定有罪”。虽然这样的表述与无罪推定原则的经典表述（如

法国《人权宣言》和《欧洲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等）

仍有一定的距离，但其彰显的人权保障理念的划时代意义仍

是不可低估的。同时，疑罪从无原则在修正后的《刑事诉讼



法》第162条第3项亦得到了明确体现，即：人民法院经过审

理，对“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

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尽管国内外对“

疑罪从无”的钟爱呼之欲出，纵然我国以法律的形式白纸黑

字对“疑罪从无”予以确认，但是，由于复杂的诸多原因，

在刑事审判实务中，无罪推定原则似乎是水中月镜中花，疑

罪从无在我国可以说是举步维艰。 众所周知，刑事案件要求

控方的证明标准必须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但是有时司法机关费尽心机、费尽周折，也不能使案件尽善

尽美。而“命案必破”、“限期破案”，既是上级的要求，

又是广大群众的呼声。片面追求破案率，势必萝卜快了不洗

泥，案件的质量当然无从考量。自古以来，“不枉不纵”一

直是人们心目中刑事司法公正所追求的理想境界。中国古代

思想家墨子就提出“不杀无辜，不失有罪”，就是不滥杀一

个无辜之人，也不放过有罪之人。这与耳熟能详的“不冤枉

一个好人，也决不放过一个坏人”如出一辙。这些无疑只是

乌托邦式的美好追求。选择疑罪从无，纵然会保护无辜之人

不受冤狱之灾，但是势必也会放纵极个别的坏人。辛普森杀

妻案件就是绝好证明。几乎全世界都认为辛普森杀死了他前

妻，但是在疑罪从无的价值取向下，对辛普森竟然就堂而皇

之判决辛普森无罪。法律制度确实得以彰显，但是辛普森也

似乎荣幸成为漏网之鱼。数年以后回首看看该案，人们大多

都能以平和心态接受，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潜在的

“犯罪嫌疑人”，若不适用疑罪从无，一旦无辜得究，自己

也难免有牢狱之灾。 中国是成文法国家，似乎确实与英美法

国家的价值构造、执法环境会大有区别。而在价值取向面前



，对罪与非罪之疑罪，人们似乎更乐意接受疑罪从轻 。辛辛

苦苦破获的案件，如果由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受阻，不

起诉或者判决无罪释放，似乎会损害司法的形象，似乎会伤

害司法干警的心。若疑罪从无，不仅担心招惹国家赔偿，更

担心可能引起被害人上访。于是乎，对难以定罪之疑罪，无

罪推定变成了有罪推定，“疑罪从无”蜕化成“疑罪从轻”

。“疑罪从轻”既然已经确定被告人有罪，或者对被告人判

了轻刑，被告人当然没有理由要求国家赔偿。疑罪从轻总归

在证据不扎实的情况下给被告人判了刑，也可以暂时平息被

害人一方的怨恨与不满。对一些重罪被告人，本该判处死刑

，却判决死缓或者无期徒刑，总可以使被告人暂免杀头之患

，不至于在人头落地真凶落网以后发现是冤案导致无法收拾

。疑罪从轻有如此之多妙用，在疑罪从无出现诸多忧虑时，

在疑罪从无伤害其他司法机关利益时，选择疑罪从轻实在是

再好不过的选择。虽然我国从立法上确立无罪推定和疑罪从

无原则已10年时间了，但真正将这些法律原则保障人权的价

值理念浸透到广大刑事法律职业人的骨髓中去，变成每一个

法官、检察官、律师和刑事警察的办案理念，可能还有很长

的路要走。 昆明市公安局民警杜培武因被怀疑是一起恶性枪

杀案的凶手，被他的公安同事屈打成招，遂在持枪行凶，致

死二人的情况下，由于存在枪支没有找到等诸多疑点，故对

杜培武判处死缓。佘祥林已重获自由，大家为其性命得以保

全而庆幸。但是，按照司法机关当时的认定，佘祥林是为另

娶他人而用石头砸晕妻子，又将其推下水塘溺毙。若该“事

实”被查证属实，显然应属刑法中“罪行极其严重”的行为

，被告理当被判处死刑。如果连杀妻沉尸都不足以判处无期



徒刑以上刑罚，那理由只可能有一个--?证据不足。在山西临

汾打工的河南农民郝金安因涉嫌“抢劫杀人”，被当地警方

逮捕，在被害人已经死亡，也没有法定从轻减轻情节的情况

下，由于定案事实存在漏洞，被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

刑缓期二年执行，数年以后真凶落网，冤案终得昭雪。这些

案件无一不是疑罪从轻的绝好教材。疑罪从轻将一个个无辜

之人的人权恣意践踏，恶果使人不寒而栗，这就是摆在眼前

严峻的现实。命案必破的重大刑事案件，一旦公诉机关找不

到足够的证据，国家的司法机器便会对那些既不能证实其有

罪又不易证明其清白的人，采取“折衷”的办法，现实的搞

“疑罪从轻”。判死刑吧？又怕判错了承担责任。放了吧？

又怕放错了承担责任。只好折衷，判个死缓或１５年。无罪

推定人人知晓，疑罪从无无人不知，因为这都是法律常识。

但他们不敢放人，也不愿放人，前者是因为承担不起所谓“

放纵罪犯”的责任，后者则是因为不得不顾及司法共同体之

利益对疑案行使自由裁量权。 许霆案件，完全是由于自动取

款机故障，“主动误送”给许霆17.5万元，而非许霆破坏或者

入侵计算机。既然金融机构与许霆存在交易记录，这说明金

融机构有知觉。明知许霆取款，又是“主动相送”，许霆当

然不是采用秘密手段窃取，当然也不构成一般意义上的盗窃

罪。关于罪与非罪，全民已经掀起大讨论，该案情形实属法

无明文规定，对罪与非罪之疑罪显然不宜定罪处罚。但是疑

罪从轻的呼声依然高涨。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就认为，判决

许霆无期徒刑是“法律太严苛了”，主张“疑罪从轻”。他

发表的宏论非常令人深思：在许霆案中，首先是银行没有能

够提供合适的服务，由于银行服务的不完善，银行的疏忽给



了许霆可乘之机，导致许霆恶的一面被勾起，银行应该负起

“引诱”的责任。银行可比作在夜晚穿着暴露的女性，是这

种暴露诱发了强奸行为的发生。你的疏忽引诱让我一时失控

，加害人因被害人的引诱而导致的犯罪，应当考虑从轻量刑

。为此，银行应当向被告人道歉，“我提供的服务不合理，

引诱了你的犯罪”！但是对许章润教授之类比开怀笑过之后

，我们不妨思考一下，世上是不是有“失主”引诱窃贼盗窃

的情况呢？如果“失主”疏忽“主动”引诱了窃贼，那么盗

窃罪的“秘密窃取”特征是不是已经荡然不存？如果不构成

盗窃罪，又找不到合适的罪名，那么还是“疑罪从轻” 的问

题吗？ 鱼吾所欲也，熊掌亦吾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自然

舍鱼而取熊掌。疑罪从无合法，更注重保护人权，疑罪从轻

合理，更注重打击犯罪。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

其重。法律威严与无辜公民人权之保障，较之践踏法律与摧

毁无辜公民人权，孰轻孰重，自然不难分辨。弗朗西

斯&#8226.培根的说法：“一次不公正的判决比多次犯罪为祸

尤烈。因为犯罪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判决则污染了

水源”。在法律明文规定“疑罪从无”的情况之下，若视法

律规定为乌有，无异于拿法律当儿戏。在罪与非罪发生分歧

时，选择“疑罪从无”是法律的选择，是人民的选择。而我

们却在悄悄的摒弃“疑罪从无”，却在偷偷的亲吻“疑罪从

轻”，这合适吗？从某种意义上讲，对罪与非罪之疑罪适用

“疑罪从轻”，足以摧毁守法民众对于法律的信仰，甚至影

响对于国家的信赖。 选择维护法律尊严之判决，疑罪从无，

方会永远维持刑事水源之安全。 笔者才疏学浅，最后剽窃《

中国法院网》网友的总结作为凤尾，因为她很精彩： 疑罪从



无是美国的，疑罪从轻是中国的； 疑罪从无是现代的，疑罪

从轻是传统的； 疑罪从无是理想的，疑罪从轻是现实的； 疑

罪从无是合法的，疑罪从轻是合理的； 疑罪从无是追求的，

疑罪从轻是无奈的； 疑罪从无是最终的，疑罪从轻是暂时的

。 疑罪从无是美好的，疑罪从轻是必要的。 （作者：段建国

，开物律师集团北京事务所副主任

。E-mail:djglawyer@126.com）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